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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摘要】

●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，生态环境的监管执法职责范围

2018年12月4日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

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，

对执法职责整合及权限进行明确。

根据中央改革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，整合环境保护和国土、

农业、水利、海洋等部门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。生

态环境保护执法包括污染防治执法和生态保护执法，其中，生态

保护执法是指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依法查处破坏自然生

态系统水源涵养、防风固沙和生物栖息等服务功能和损害生物多

样性的行政行为。

根据原相关部门工作职责，具体整合范围包括：环境保护部

门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、核与辐射安全等方面的执法权；海洋部

门海洋、海岛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执法权；国土部门地

下水污染防治执法权，对因开发土地、矿藏等造成生态破坏的执

法权；农业部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执法权；水利部门流域水生态

环境保护执法权；林业部门对自然保护地内进行非法开矿、修路、

筑坝、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执法权。

整合后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以本级生态环境部门的

名义，依法统一行使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、核与辐射安全的行政

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权等执法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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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。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相关部门不再行使上述行政处罚权

和行政强制权。

【市级动态】

●综合信息

1.9月2日，市生态环境执法专项治理专班到西区大队开展

专项治理“进基层”督促指导。

2.9月15日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完成2020

年和2021年两批省级资金448件装备购置，向派驻大队配发255

件。

3.9月23日，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李涛就贯彻全省生态环境

大练兵推进会精神强调三点意见。一是大练兵要补短板、强弱项；

二是案件查办要提质增效；三是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抓细落

实。

4.9月28日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召开2022

年第三季度重点工作总结分析会，各大队对标自查、对表交账。

5.9月29日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完成固定资

产初步清理，查核装备110类，共251件。

5．8月30日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牵头组织

召开固体废物规范化贮存、堆放、处置讨论会。

6．8月30日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推进

网格化环境监管业务能力提升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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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专项工作

特殊勤务工作：

1.疫情防控。指导帮扶污水处理厂、集中隔离点、核酸检

测点等涉疫场所落实闭环管理及处置要求。

2.隐患排查。组织32名执法人员沿江沿河6个园区，60余

家化工企业、4家污水处理厂、2座尾矿库、1个垃圾填埋场开

展涉磷、涉酸、涉重金属、涉危等环境风险隐患大排查整治。

3.标记试点。持续进行火电、水泥和造纸行业污染物排放自

动监测数据标记和电子督办试点工作，督促试点企业开展数据自

主标记。

4.专项行动。持续开展在线数据弄虚作假环境违法犯罪专项

行动巡查检查，保障监测数据质量。

5.课题研究。收集《攀枝花市污染源在线监控管理及应用》

课题资料,并草拟专题报告。

机动车污染监管防治工作：

1.督促指导。对县（区）8月份柴油车人工路检路查和非道

路移动机械排放抽测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
2.路检抽检。9月，全市全年柴油车人工路检路查1270辆，

完成考核任务占比42.3%；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抽检275台，完

成考核任务占比55%。

3.遥感监测。9月，固定遥感监测路检车辆176622辆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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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油车3561辆，检出黑烟车11辆，移交公安交警部门处理9辆。

4.排放检验。9月，全市9家机动车排放检验单位总检测车

辆数11136辆、检测车辆合格数10945辆，检测不合格车辆均按

规定开展尾气治理及复测工作。

5.违法查处。对6份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督抽测超标环境

违法行为开展了立案查处，目前正按照行政处罚程序办理。

6.专项治理。持续推动9家检验机构加装废气污染物回收处

理净化装置，预计10月完成并投入运行。

“两城”执法工作：

1.隐患排查。对钒钛园区综合渣场、秉扬科技有限公司、攀

钢海绵钛分公司、嘉之源油漆厂等企业开展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

查，对发现环境问题进行督促整改。

2.专项行动。持续开展“排污许可证”后清单式执法检查和污

泥处置监督管理检查专项行动，并按时上报工作信息。

3.专项治理。召开钒钛园区6家钛白粉企业、2家铸造企业

环境问题工作推进会，明确整治内容、时限、责任人，督促整改。

4.案件查办。办理奥磊工贸、金家沟石场、秉扬科技环境行

政案件3起。

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：

1.监督帮扶。持续开展臭氧污染防治监督执法帮扶工作和专

项行动，开展全市渣土运输车辆环境问题整改现场检查和调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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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生态修复。督促攀矿按时间节点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建设。

3.信访调处。督促攀钢推进异味污染治理工程建设。

4.有奖举报。办理5件符合奖励办法举报案件。

法制稽查工作：

1.大练兵。对全市2022年执法大练兵重点指标完成情况进

行周、月调度，我市重点指标目前全省排名第2。

2.移动执法。公示2022年8月份执法任务完成情况；调度

移动执法系统3季度应用情况，并上报4季度移动执法系统双随

机任务。

3.案件统计。截至9月，全市执法机构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

47件，处罚金额527万元，查封扣押3件，犯罪移送3件，移

送拘留3件，移动执法系统上传案件45件，执法任务完成总数

条1321条。

【县区执法动态】

●东区执法大队

1.信访投诉。9月，共受理攀枝花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

线信访投诉35件，目前处理回复30件，正在办理中5件；全国

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1件，上级转办1件，均处理回

复。

2.专项执法检查。对攀钢、菩提苑、海德堡等重点管控区域

开展现场督查巡查15次，突击夜查1次；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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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企业6家，对1家排污许可违法行为立案查处；对炳草岗垃

圾填埋场，3家生活污水处理厂及攀钢钒制品厂进行污水排口检

查。

3.安全生产。开展打击偷排偷放工业固体废物(危险废物)专

项行动工作；督导帮扶医疗机构、医废处置单位、隔离点落实疫

情防控措施，发放《东区区域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各涉疫点位医疗

废物与涉疫污水环境管理工作手册》。

4.尾气防治。9月，抽检非道路源机动车辆27辆，道路源机

动车24台。

5.执法培训工作。制定了标兵能手培训方案及测试题库，因

疫情原因不能开展现场培训，下一步按支队统一部署推进培训。

6.案件办理。正在办理2台非道路移动机械超标违法案、蓝

鼎环保科技涉嫌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案，丰源矿业涉嫌

违反排污许可管理规定案。

●西区执法大队

1.脏车治理。9月，开展货车治脏检查760台车辆，现场整改6

辆，上报工作周报4篇。

2.信访调处。9月，受理环境类信访件3件，全部按时办结。

3.专项执法检查。完成执法平台派发任务22件。对辖区5个集

中式核酸检测点的医疗危险废物开展现场监督。开展汛期金沙江西区

段巡查2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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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隐患排查。对重点企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并督促环

境隐患的整改落实。

●仁和执法大队

1.案件办理。完成攀枝花市仁和区小河兴旺页岩机砖厂、中

节能（攀枝花）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两起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。

2.信访投诉。9月，共受理12369热线交办及12345热线转办环

境类信访件1件，已办结。开展迎接党的二十大信访维稳核查。

3.执法检查。共完成执法平台、日常检查、专项行动、信访调

处等执法任务26件，对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、仁和污水处理厂、

仁和第二污水处理厂等开展测管协同。对涉危、涉医废单位危险（医

疗）废物进行抽查。

4.专项行动。组织开展在线自动监测、排污许可执行情况、危

险废物、VOCs治理等专项行动。

5.尾气防治。开展机动车尾气监测工作，抽查共47台次。

●米易执法大队

1.信访工作。处理信访投诉14件，并按时办结回复。

2.案件办理。办理文静大樱桃种植家庭农场涉嫌违法排放案

件的后续工作。

3.其他工作。完成3季度执法平台任务23个。开展固废、

排污许可、尾矿库渗滤液等专项检查。开展安宁河流域突发事件

应急溯源调查，与凉山州德昌县交叉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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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盐边执法大队

1.安全生产。对盐边县33座尾矿库、6个干堆场、2个临时

堆场开展隐患排查，督促企业立行立改发现问题。

2.疫情防控。对4个隔离点、6家卫生院医疗废物规范处置

和医疗废水消毒处理情况进行现场检查；对接纳疫情定点医疗机

构废水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3家开展了现场检查，发现问题7

个，发放《提醒函》督促盐边发展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和盐边

县住建局实施整改。

报：省总队，李莉局长、云彩副局长、李涛副局长、辅军副局长、

晓峰书记、天武总工、黄杰组长、学文副局长。

送：局办公室、法宣科。

发：县（区）生态环境局、各派驻执法大队。


